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2年5月23日（星期四）上午9時10分至下午1時46分
                                  下午1時32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　　點：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段宜康  江啟臣  李俊俋  邱文彥  黃文玲  姚文智
徐欣瑩  陳怡潔  陳超明  陳其邁  吳育昇  高金素梅
          張慶忠  紀國棟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陳亭妃  陳歐珀  黃偉哲  鄭天財  許添財  楊應雄

廖國棟  孔文吉  吳秉叡  李桐豪  陳碧涵  林德福

林佳龍  李貴敏  蔣乃辛  林滄敏  邱議瑩  王進士

蕭美琴  何欣純  薛  凌  簡東明  呂玉玲  徐耀昌

蘇清泉  邱志偉  潘維剛  羅淑蕾  黃昭順  羅明才

 委員列席30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秘書長                                陳威仁

      主計處處長                            陳春榮

消費者保護處處長                      劉清芳

      性別平等處處長                        黃碧霞

      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陳會英

      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江惠華

      資通安全辦公室主任                    蕭秀琴

內政部部長                                  李鴻源   

　　　會計處處長                            季志平
      警政署署長                            王卓鈞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陳幸敏  

主    席：江召集委員啟臣
專門委員：鄭世榮
主任秘書：李秋美

紀    錄：簡任秘書    賈北松

    簡任編審    周志聖

    科    長    吳人寬

    專    員    葉淑婷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處理行政院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經濟發展與國土永續之平衡，必要時以環境保護為優先」之檢討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准予備查。

三、處理行政院函為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專區之運作情形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准予備查。        

討論事項

一、處理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5案。

二、處理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內政部警政署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9案。

（本次會議由行政院秘書長陳威仁、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報告；委員段宜康、徐欣瑩、高金素梅、李俊俋、姚文智、江啟臣、鄭天財、黃偉哲、許添財、陳其邁、孔文吉、林佳龍、陳怡潔、邱文彥等14人提出質詢，均經行政院秘書長陳威仁、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及所屬等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潘維剛、黃文玲、吳育昇、張慶忠等提出書面質詢，請相關單位以書面答覆。 
決議：

1、 報告及詢答完畢。
2、 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
3、 處理結果：  
一、處理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5案。 
(一)處理行政院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土安全規劃」預算凍結二分之一之解凍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報告秘密)
 (二)處理行政院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資通安全業務」預算凍結二分之一之解凍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報告秘密)

 (三)處理行政院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科技發展研究諮詢」凍結300萬元之解凍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四)處理行政院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9目「性別平等業務」項下「推展性別平等權益促進工作」凍結60萬元之解凍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五)處理行政院函為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11 目「消費者保護業務」預算凍結二分之一之解凍專案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以上各案均准予動支。
二、處理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內政部警政署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計9案。

(一)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人事費－獎金」項下編列3億533萬4,000元之警政機關工作獎勵金，凍結5,145萬5,000元，俟會同交通部、財政部研擬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後始得動支乙案，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並請內政部警政署於一個月內將有關獎金發放項目檢討報告送本會全體委員。
通過附帶決議1項：
102年度國道公路警察局、鐵路警察局、花蓮港務警察局編列交通獎勵金共5,145萬5,000元，惟該筆預算迄今尚無法律依據，違反釋字第614號解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行政程序法第150條所揭：「給付行政涉及公共利益或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或待遇涉及人民納稅負擔，應以法律明定」，爰要求內政部警政署完成法制化前，未來不得再編列相關預算。

提案人：黃文玲  陳超明  姚文智  陳怡潔

        邱文彥  段宜康  李俊俋  高金素梅

        徐欣瑩  陳其邁
(二)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交通安全維護及交通秩序規劃」編列1,176萬9,000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三)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端正警察風紀及強化各警察單位內部管理」經費2億5,751萬9,000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四)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經費－辦理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經費」編列3億3,106萬5,000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五)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經費－辦理維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經費」編列3億3,106萬5,000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六)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偵辦與督導刑案偵破及檢肅治平對象」編列1,647萬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並請內政部警政署於一個月內將檢討報告送本會全體委員。
(七)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建置中華電信HiNet網路通訊監察系統中程計畫」編列1億2,310萬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八)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建置臺灣大哥大與遠傳電信IP 多媒體核心網路監偵系統」、「有線電視多媒體監偵系統平臺」建置前後端通訊監察設備費分別為5,520 萬6,000 元及412 萬5,000 元與傳輸專線費1,660 萬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九)處理內政部函為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針對「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擴增M─Police功能運用」2億6,700萬元，凍結五分之一，請安排報告案。

決議：准予動支。       
肆、以上各案業經審查完竣，擬具處理報告，提報院會。

伍、通過臨時提案3案：
一、鑑於近日食品安全糾紛事件不斷，然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皆無相關資訊揭露，包括消費警訊及新聞稿等皆查無相關內容，另不安全產品資訊網中「召回或回收產品---食品類」資訊最後一次更新日期竟為2008年9月14日，消保處明顯有行政怠惰之實，更離譜的是，消保處卻於今年5月8日還發布「不安全產品報你知，輕鬆查詢免煩惱！」的新聞稿，宣稱消費者可於該網站輕鬆查詢各機關即時召回回收或瑕疵之資訊，簡直是欺騙人民，拿人民生命安全開玩笑。查行政院消保處係政府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所設立之組織，對於上開資訊揭露責無旁貸，爰建請行政院應於一周內將2008年至今所有消費事件(產品召回回收及食品安全等)補登載於行政院相關網站並隨時更新。。

提案人： 陳其邁  陳怡潔  姚文智
二、鑑於行政院長江宜樺擔任研考會主委時期主導政府組織改造，將「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改制為「消費者保護處」，並保證政府雖進行精簡改造工程，對於保衛消費者權益的重視並未因組織再造而削弱，又，總統馬英九一再宣稱，消保處改制後功能保證「原汁原味」，然經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於101年度1月1日成立以來，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未有明顯貢獻，面對國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亦未善盡監督或調解爭議之職責，爰建請行政院就消保處改制前後之人員編制、預算金額、各項消費者糾紛處置、促進消費者權益保障之政策作為，進行整體評估及檢討，並於兩周內送交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陳怡潔  姚文智  
三、民國99年五都升格改制前，原屬五都的原住民鄉親曾前往立法院表　　達強烈的抗議，因為除了台北市之外，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有原住民鄉，升格後將改制為區，不再有民選的鄉長、村代表，改由市政府派設區長，管理區內事務，等同失去了參政、自治等權利，亦違背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4、5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等相關條文之立法精神。
明年底桃園也即將升格直轄市，原鄉可能再度面臨無法自行管理人事、財政、地方自治權的局面。歷經99年至今的五都升格以及中央政府組織改造，不只在原鄉，許多地方政府也已經出現實務面上困境。
目前由地方制度法規範各縣市政府可行使權限，但五都升格改制後，在財政部分有《公債法》、《財劃法》未有共識，單是《財劃法》目前就有諸多版本；在土地部分，有《國土計畫法》、《行政區劃法》等相關法規，可是涉及原住民區，及原住民族努力已久的《原住民族自治法》、《土海法》，各法律間的競合關係，讓升格改制越趨複雜。
　　鑑此；爰請內政部於102年5月6日所召開「直轄市原住民區實施　自治之相關問題與其制度設計研商會議」之完整會議記錄提供至內政委員會及立法院各原住民籍立委，作為日後將《國土計畫法》、《行政區劃法》、《原住民自治法》、《地方制度法》等相關法規整合討論之依據，以利解決現行原住民地區升格改制所衍生的諸多爭議。日後行政院及內政部於召開六都升格改制之相關會議時，應將完整會議之發言紀錄提報本委員會，而當務之急,請行政院於二週內召開跨部會議，整合上述法案，就六都升格改制所衍生的問題與爭議，擬定落實的解決方案。
提案人：高金素梅  陳怡潔  邱文彥  陳其邁

         陳超明  
散會
2

